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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随着网络的发展 ,侵犯知识产权犯罪呈现出新的表现形式 , 即网络侵犯知识产权犯罪 , 且其危害性
随着网络的进步日益增大。网上侵犯知识产权犯罪因网络这一载体的作用在犯罪构成特征上表现出与传统侵犯

知识产权犯罪的不同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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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侵犯网络知识产权的犯罪行为是发生在网络空间
的侵犯知识产权的犯罪行为 ,因此 ,要研究侵犯网络知
识产权犯罪行为 ,有必要先了解什么是网络知识产权 。

一、网络知识产权的概念
知识产权是人们就其智力成果依法享有的专有权

利(参见郑成思《知识产权法教程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
出版社 1995年版 ,第 1页。),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
的知识产权包括一切人类智力创作的成果 。狭义或传
统的知识产权则包括工业产权与著作权两部分 ,其中 ,
工业产权包括专利权 、商标权 、禁止不正当竞争权等;著
作权则包含作者权和传播权(即邻接权)等等。 〔“禁止
不正当竞争权 ”主要指专利权中无法包括的 “技术秘
密 ”权 ,商标权中无法包含的禁止(除冒用商标之外的)
假冒他人产品的权利 。参见郑成思:《关于知识产权的
几个问题 》,载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 》, 1993
年第 2期 。〕目前世界各国(包括我国)无论在理论上还
是在实践上大都赞同传统知识产权的划分 。此外 ,世界
贸易组织(WTO)在 《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 》(以
下简称 TRIPS)中把 “未披露过的信息专有权 ”也作为知
识产权的一部分 ,协议中所涉及的未披露过的信息的保
护 ,实际上主要指对商业秘密的保护。因此 ,无论在知
识产权领域还是在刑法领域 ,知识产权通常是指商标
权 、著作权 、专利权 、商业秘密 。

由于当初在制定和实施我国知识产权法的时候 ,还
没有考虑到网络侵权这一形式 ,因此 ,在我国的法律体
系中对网络知识产权尚无专门立法 。目前 ,我国法律上
也无网络知识产权这一概念。然而 ,在网络环境下 ,尽
管信息的产生 、存在、传播及利用等方式发生了很大的
改变 ,但这些改变都起因于互联网这一新的信息载体的
出现 ,而原有信息的权利属性并未发生实质的变化。经
过近几年的讨论和实践 ,基本上所有的国家都认识到网

络只是带来了一些新的问题 ,并没有导致社会关系发生
根本的变化 。由此 ,笔者认为 ,既然网络知识产权主要
指进入网络系统或者上网的 “工业产权 ”和 “著作权 ”那
么 ,基于知识产权的含义和范围 ,可将网络知识产权定
义为著作权人 、专利权人 、商标权人等智力创造成果权
利人在互联网上对其智力创造成果享有的专有权 ,即占
有 、使用、收益 、处分其知识财产的权利 。

二 、侵犯网络知识产权行为的概念
侵犯知识产权行为是指违反法律规定 ,损害知识产

品所有人专有权利的行为。侵权行为主要表现为对享
有专有权利的知识产品的擅自使用 ,但对该知识产品的
擅自使用并不包容所有的侵权行为。例如 ,在著作权领
域 ,制作、出售假冒他人署名的美术作品的行为 ,依法构
成对著作权的侵犯 。可见 ,侵权行为并非都是直接作用
于他人的著作权作品 ,即它是擅自行使他人的 “权利 ”,
而不是使用他人的 “作品 ”。又如 ,专利权领域中 ,专利
权共有人未经其他共有人同意而许可他人实施该专利

技术的行为;商标权领域中 ,经销明知或者应知是侵犯
他人注册商标专用权的商品的行为等 。该类行为属于
间接侵权行为 ,虽不因使用知识产品而直接侵权 ,但因
积极诱导或促使他人实施直接侵权 ,而损害了他人专有
权利 。

既然互联网只是体现知识产权权利义务关系的一

个载体 ,那么可将侵犯网络知识产权行为定义为侵权人
在互联网上违反知识产权法律规定 ,侵犯知识产权的行
为 。侵犯网络知识产权行为包括侵犯人身权和财产权。
人身权是指发表、署名 、修改 、传播、保护作品完整性、域
名 、网址等权利;财产权是指占有、使用 、收益 、处分的权
利 。同一般知识产权侵权行为一样 ,侵犯网络知识产权
行为的构成也应要求具备四要素 ,即侵权行为的法律事
实;行为人主观上有过错;有侵权损害后果;侵权行为与

·48·

2005年 11月　　　　　　　　　　　　　辽 宁 警 专 学 报　　　　　　　　　　　　　Nov.2005
第 6期(总第 34期)　　 　　　JOURNALOFLIAONINGPOLICEACADEMY　　　 　　　No.6(Sum.34)



损害后果有因果关系 。但在此笔者需指出的是 ,自 1996

年年末起 ,理论界已有学者提出 “无过错责任 ” ,进而引
起了 “无过错责任 ”论与 “过错责任论 ”的激烈争论 ,一
些 “过错责任 ”论者开始出现动摇 ,因为他们看到了以
传统的“侵权四要件 ”来认定侵权在实践中多有不妥之
处 。甚至他们中一部分人提出“认定侵权无须看有无主
观过错 ,判定是否承担侵权责任要看有无主观过错 ”的
主张 。事实上 ,我国立法中也有关于无过错责任的印
证 ,如计算机软件保护条例第 32条规定:“软件持有者
不知道或者没有合理的依据知道该软件是侵权物品 ,其
侵权责任由该侵权软件的提供者承担 。但若所持有的
侵权软件不销毁不足以保护软件著作权人的权益时 ,持
有者有义务销毁所持有的侵权软件 ,为此遭受的损失可
以向侵权软件的提供者追偿。”可见 ,无过错的持有者 ,
也要承担必须销毁(自己花钱买来的)侵权软件之责
任 。考察世界其他国家的立法也不难发现 ,多数国家均
要求侵害知识产权的直接侵权人承担 “无过错责任 ” ,
即对知识产权的直接侵权认定只看客观结果 ,不看主观
有无过错 。 2000年 4月份发生在我国的 “东芝笔记本
电脑案” ,进一步说明我国的法律应与世界接轨 ,认定网
络知识产权侵权行为 ,适用 “无过错责任原则 ” ,应是我
国立法的趋势 。(参见肖良平 ,谢山河:《浅淡网络作品
著作权的保护 》,载 《江西公安专科学校学报 》, 2001年
第 7期。)

三、侵犯网络知识产权犯罪的概念及构成特征
(一)侵犯网络知识产权犯罪的定义
目前国内尚未见有学者把侵犯网络知识产权犯罪

作为一个单独课题予以系统论述 ,因此关于什么是侵犯
网络知识产权犯罪并没有一个确切的概念 。笔者认为 ,
既然侵犯网络知识产权犯罪与传统知识产权犯罪的区

别仅在于其犯罪行为的载体发生了变化 ,是通过网络实
施的犯罪行为 ,因此可借鉴侵犯知识产权罪的概念给侵
犯网络知识产权犯罪下一个定义。侵犯知识产权罪是
指行为人采用剽窃 、篡改 、假冒等方式侵害公民或法人
的知识产权 ,破坏社会主义经济秩序 ,情节严重 ,依照刑
法应当受到刑罚处罚的行为 。 (参见陈兴良:《罪名适
用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 2000年版 ,第 536页。)所以
可将侵犯网络知识产权犯罪定义为通过互联网侵犯他

人知识产权 ,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 ,情节严重 ,依
照刑法规定应受刑罚处罚的行为 。其中网络的外延 ,既
包括国内网 ,也包括国际互联网。

(二)侵犯网络知识产权犯罪的构成特征
侵犯网络知识产权犯罪属于侵犯知识产权犯罪的

一种 ,因此它具有传统侵犯知识产权罪所具有的共同特
征 ,同时因其调整的范围有所不同 ,又具有区别于传统
侵犯知识产权罪的个别特征 。

1、犯罪客体特征
侵犯网络知识产权犯罪的犯罪对象是与受国家法

律保护的他人依法所享有的知识产权有关的科学技术

及其它知识成果 。这些知识成果共同构成网络知识产
权的范围和内容。如前所述 ,根据我国参加的有关知识
产权保护立法的国际公约以及我国国内有关知识产权

保护的立法规定 ,我国法律明确加以保护的知识产权的
范围主要有商标权 、著作权 、专利权 、商业秘密等四种。
侵犯网络知识产权犯罪与传统知识产权犯罪都是对上

述权利的侵犯和破坏 ,其危害的主要结果是造成权利人
对自己所享有的知识产权的丧失 ,但权利的范围可能会
有所不同 ,如在非网络环境下 ,商业方法不是专利法保
护的客体 ,但因通过与互联网结合在电子商务中运用 ,
美国 ,日本特许厅 、欧洲专利局等先后把商业方法确认
为专利法保护的一种客体 ,对权利所有人知识产权的侵
犯是侵犯网络知识产权犯罪的主要犯罪客体 。

传统侵犯知识产权犯罪侵犯的同种客体是复杂客

体 ,即知识产权权利人的利益和国家对知识产权的管理
制度 。侵犯网络知识产权犯罪同样也侵犯了国家对知
识产权的管理制度 。网络上的知识产权作为一种新形
式的更易被不法分子侵犯的知识产权 ,需由法律规范确
认和保护知识产权权利人的合法权益 。国家对网络知
识产权的保护和管理是一项重要的权利 。对网络知识
产权的侵犯和破坏 ,同样是对国家管理知识产权制度的
妨碍和破坏 。

侵犯网络知识产权犯罪不仅侵犯了以上两种客体 ,
还同时侵犯了国家对网络的正常管理秩序 。网络活动
是一个动态的过程 ,具有广泛的社会参与性 ,可以说它
涉及经济活动的各个领域 ,与一国乃至世界经济发展的
命脉息息相关 。网络的发展要求国家建立相应的管理
制度 ,规范网络上的活动 ,进而保护数据 ,便于人们进行
正常的信息交流 ,以保障正常的经济秩序 。为了规范网
络的活动 ,建立有序的网络管理秩序 ,我国已初步制定
了有关网络管理的法律体系 ,如 《中华人民共和国计算
机信息网络国际联网管理暂行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
计算机信息网络国际联网管理暂行规定实施办法》、《计
算机信息系统国际联网保密管理规定 》、《互联网信息服
务管理办法 》、《互联网站从事登载新闻业务管理暂行规
定 》等 。国家通过制定有关网络管理方面的法律法规 ,
形成对网络活动的管理制度 ,违反这些规定必然扰乱市
场经济秩序 ,在网络上实施侵犯知识产权的行为破坏了
国家对网络的正常管理秩序 。

2、犯罪客观特征
侵犯网络知识产权犯罪在客观方面表现为未经权利人

许可 ,通过互联网侵犯其知识产权 ,情节严重的行为 。
首先 ,这种行为必须是未经权利人许可 。著作权、

商标权 、专利权 、商业秘密权等知识产权不仅具有法定
的保护性 ,而且具有应用上的专有性 ,除了经知识产权
权利人许可或法律另有规定之外 ,其他任何人均不得享
有或使用该权利。行为人未经权利人许可 ,在互联网上
非法使用其权利的 ,若行为的危害性具有严重性 ,就有
可能构成犯罪 。

其次 ,行为人实施了侵犯他人知识产权的行为 ,主
要是侵犯著作权、商标权、专利权、商业秘密的行为 。合
法的知识产权受刑法的保护 ,但这种保护具有时间限
制 ,这是由知识产权的时间性特点决定的 ,即某一合法
的知识产权行为必须是在法律规定的有效期限之内 ,如
果超越了这个期限 ,知识产权所有人就不再具有对某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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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产权的专项权利 ,即使他原先所具有的知识产权受
到某一行为的占有 ,这种占有行为也不会构成侵权 ,更
不会构成犯罪 。在知识产权中 ,主要是指著作权 、专利
权 、商标权的法律保护期具有时间限制 ,对于这三种侵
犯知识产权的犯罪行为 ,行为人侵犯的这种权利必须在
法定的保护期限内 ,才有可能构成犯罪 。不过 ,行为人
未经权利人同意而使用其知识产权并不一定都构成对

权利人知识产权的侵犯 。如果行为人虽然未经权利人
同意 ,但有其他合法根据而使用了其知识产权的 ,则不
构成侵权 ,也不会构成犯罪 。虽然网络知识产权的时间
性特点因网络的 “时空压缩化 ”而发生了一些变化 ,可
能会使人们怀疑其原有权利期限长短的合理性 ,但网络
的出现和发展并不意味着可以排除知识产权时间性特

点的存在 。
再次 ,侵犯网络知识产权犯罪的行为还必须是情节

严重的行为 。侵犯网络知识产权犯罪与传统侵犯知识
产权犯罪都不是行为犯 ,而是结果犯或情节犯 ,其行为
的社会危害性从结果或情节中体现出来 。侵权行为若
不具备情节严重的情况 ,则只是一般的侵权行为 ,不构
成犯罪。可见侵犯网络知识产权犯罪行为 “情节严重 ”
与否是区分罪与非罪的一个标准。刑法分则中有关侵
犯知识产权犯罪中的各个法条都规定有构成犯罪必须

是 “情节严重 ”。 “情节严重 ”是一个含义较广的词性 ,
它既包括行为危害社会的抽象性的各种情节 ,也包括能
够具体量化的如 “违法所得效额 ”、“造成重大损失 ”等
情节 。与非网络环境下的侵犯知识产权行为相比 ,侵犯
网络知识产权的行为因其侵权方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
致使其产生的社会危害性要大得多。在司法实践中如
何具体掌握网络环境下 “情节严重 ”的标准 ,应当参照
有法律解释权的国家权力机关或者具有适用法律解释

权的国家司法机关所作出的解释。在没有明确的法律
解释的情况下 ,应当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 ,结合审判中
的实践进行具体分析处理 。

3、犯罪主体特征
侵犯网络知识产权犯罪的主体是一般主体 ,自然人

和单位均可构成 。其中单位包括网络服务商(ISP),这
是侵犯网络知识产权犯罪与传统侵犯知识产权罪的又
一不同之处 。

4、犯罪主观特征
侵犯网络知识产权犯罪多数是由故意构成 ,侵犯商

业秘密的行为则可以由过失构成。对故意犯罪而言 ,尽
管不能排除网络上侵犯知识产权罪的贪利型目的 ,但与
传统侵犯知识产权犯罪不同的是 ,许多侵犯网络知识产
权犯罪主观上不具有直接的 “以营利为目的 ”。因此
“以营利为目的 ”不能成为该种犯罪的必要要件。在认
识因素方面 ,行为人对犯罪对象的性质必须具有明确的
认识 ,如明知是他人经过注册登记的专利或者是在法律
保护期限内的著作权 ,而行为人正是在明知的前提下实
施的侵犯网络知识产权的犯罪行为。在意志因素方面 ,
行为有的表现为积极的追求 ,希望犯罪结果的发生 ,如
行为人追求违法利益 、使他人信誉丧失的危害结果的发
生等等;有的表现为听之任之的放任 ,如网络服务商在
认识到某一行为可能是侵权行为的情况下不理不问的

间接侵权。
网络环境下 ,知识产权犯罪行为影响范围之广 ,速

度之快是非网络环境下无法比拟的 。欧洲 1999年已经

开始研究侵犯网络知识产权犯罪问题 ,其观察的结果是
“假冒商品市场正在从数量上和组织上壮大 。像其他的
有组织犯罪 ,如毒品交易 、枪支买卖 、洗钱等一样 ,它正
在全球范围蔓延。”(参见崔丽红 ,秦野:《网络时代知识
产权犯罪问题研究及其对策 》,载 《知识产权 》, 2001年
第 3期 。)我国在互联网的发展中 ,国际排名日趋靠前。
有人预测 ,在 3年 ～ 5年后我国将成为世界最大的互联
网大国 。鉴于当前侵犯网络知识产权犯罪日益增多且
危害愈来愈大的情势 ,我国应尽快进行相关立法 ,以有
力打击网上侵犯知识产权的犯罪行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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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CrimeofInfringingtheIntellectualPropertyRightontheNetwork
TAOYuee

(EducationalAdministrationSection, LiaoningPoliceAcadenmy, DalianLiaoning116033, China)

Abstract:Withthedevelopmentofnetwork, itputsupthenewformaboutinfringingtheintel-
lectualpropertyright, namelythecrimeofinfringingtheintellectualpropertyrightonthenetwork,
anditsharmfulnessincreaseswiththeprogressofthenetworkdaybyday.Becauseofthecarrierof
thenetwork, thecrimedemonstratesthedifferenceswiththetraditionalcrimeofinfringingintellectu-
alpropertyrightontheconstitutivecharacteristics.

Keywords:theintellectualrightonthenetwork;crimeofinfringingtheintellectualproperty
rightonthenetwork;constitutivecharacterist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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